附件3

XX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



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              邮编：

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（TEL）       传真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

XXX审字[2025]第   号

泸州市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资金

技术创新成果后补助项目专项审计报告

xxxxxxxxxx公司：

我们接受委托，对xxxxxxxxxx公司自主研发的“xxxxxxxxxx”项目，在2022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 31日期间的研发资金投入情况进行了审计。被审计单位对其所提供的会计资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合法性负责，我们的责任是对这些会计资料发表审计意见，我们的审计是依据《中国注册会计师鉴证业务基本准则》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601号-对特殊目的审计业务出具审计报告》《泸州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项目管理办法》（泸市科人规〔2023〕4号）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进行的，在审计过程中，我们结合该项目实际情况，实施了包括抽查会计凭证、帐薄、报表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计程序，现将审计情况报告于后：

一、企业的基本情况

xxxxxxxxxx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xxxxx年，位于xxxxxxxxxxxx，法定代表人：xxx。注册资本xxxxx万元，经营范围：xxxxxxxxxxxx：经营方式：xxxxx

二、审计情况 

2022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， xxxxxxxx公司自主研发的xxxxxxxx（项目名称），已累计完成研发资金投入人民币xxxxxxxxx元。

其中：

1.设备费xxxxxxxxx元；
2.材料费 xxxxxxxxx元；
3.测试化验加工费xxxxxxxx元；
4.燃料动力费xxxxxxx元；
5.会议费xxxxxxx元；
6.差旅费xxxxxxx元；
7.国际合作交流费xxxxxxx元；
8.出版/文献/信息传播/知识产权事务费xxxxxxx元；
9.其他费用XXXXX元。

10.劳务费XXXXX元。

XXX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 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

2025年   月   日

